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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登记机关的审查义务

土地（不动产）登记机关在登记过程中应当承

担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的义务，在实践中一直存

在争议。所谓形式审查就是指登记机关仅仅对当事

人所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如果确定这些申请

登记的材料符合形式要件，就应当认为是合格的。

所谓实质审查，是指登记机关不仅应当对当事人提

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要件的审查，而且应当负责

审查申请材料内容的真伪，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对法

律关系的真实性也要进行审查。

赞成登记机关进行实质审查的理由如下：①登
记赋予当事人以极强的信赖利益，如果登记机关不

进行实质审查，将会产生很多的错误，而这对于登记

的威信力将产生极大的威胁。例如，在土地、房屋登

记过程中，如果不进行实质审查，登记错误很多，这

一方面会使得登记更正的成本很高，另一方面也会

大大减弱登记的公信力。基于此，应当进行实质审

查，赋予登记机关更大的职责。②我国在登记中没
有实行前置程序。在德国，登记之前公证员要对合

同的真实性、当事人的身份以及有关的准备提交登

记的材料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因为公证员已经进行

了实质审查，因此登记机关不需要进行实质审查，仅

进行形式审查。而我国，既没有公证机关前置的实

质审查，又要让登记机关进行形式审查，不能很好的

防止登记的错误。但如果将公证作为登记的一个前

置程序，将增加老百姓的登记成本，而且物权法草案

也没有将公证作为登记的前置程序，是否公证由当

事人自己选择。

不赞成采纳实质审查的意见，主要是因为我国

的登记机关主要是行政机关，如果要实行实质审查，

一旦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就全部都要承担责任，但是

登记机关承担不了。登记机关实施完全的形式审查

也是有问题的，如果完全实施实质审查，登记机关的

职责和责任都会加重，承担责任的比例会大大上升。

２　法律、规章对审查义务的规定

２．１　《物权法》的相关规定

《物权法》第十二条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履行

下列职责：

（１）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
料。查验是指检查验收的意思，不是指查验无误的，

不要求登记者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类似形式审查。

有一些材料是需要查验无误，比如说土地证、房产

证，两证的真伪应该审查，这里虽类似实质审查但并

非真正意义上的实质审查，仍属于形式审查范畴。

（２）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所谓询问，
是指询问申请人与登记事项有关的问题。询问既是

一种权力，也是一种义务。作为一种权力，登记机关

询问时，申请人就应该如实回答；作为一种义务，如

果不询问而发生了错误的登记，就是没有尽到责任。

（３）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如实是指准确
性，及时是指迅速性，即便民、效率。比如说，在一个

案件中，登记机关在登记时错误地记载了四至和面

积，本来１００ｍ２的房产登记成了１２０ｍ２的房产，或
者连申请人的姓名也出现别字，后来该房产抵押之

后实现抵押权时发生了争议，抵押权人遭受了重大

的损害，登记机没有尽到合理的义务，是有过错的，

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该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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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底条款，写的很原则，将来还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

或者司法解释予以细化规范。

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

的，登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必要时可以

实地查看。这里将是否补充材料和进行现场查看的

权利交由登记机关决定，即材料不全应要求申请人

予以补充，在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查看时，登记机关

应当进行现场查看。如果不履行上述职责，就要承

担相应后果。

《物权法》第十三条规定：“登记机构不得有下

列行为：①要求对不动产进行评估；②以年检等名义
进行重复登记；③超出登记职责范围的其他行为。”
因为登记是对物权变动的一种公示，而评估是对价

值的确定，其与公示没有关系。登记机关进行的是

将权利记载下来并予以公示。登记是一种公示，如

果没有发生物权变动的话，就没有必要进行重新登

记。有些物权有期限，如抵押权，期限届满权利消

灭，需要新设立物权的话，要进行新的登记，而不是

重新登记。如果登记机构超越上述规定而为之，就

会发生违法或滥用职权，也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２．２　《土地登记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原《土地登记规则》对土地登记机关的审查义

务根据登记的程序和类别而分别作出的。其中土地

登记机关被赋予“地籍调查”的权利和程序，就明确

了土地登记机关应有实质审查的义务。《物权法》

颁行后，国土资源部对原《土地登记规则》作出修

改，出台了《土地登记办法》，赋予土地登记机关以

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义务的一种模式。

《土地登记办法》第九条规定，申请人提交的材料

“地籍调查表、宗地图、及宗地界址坐标，委托有资

质的专业技术单位进行地籍调查获得”。

３　法律规章对审查责任的规定

《物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了登记机关的责任：

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

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

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笔者认为，登记机

关的责任如下：

（１）登记机关的责任原则上是一个过错责任。
在发生登记错误的情况下，应当区分情况分别对待：

一是因为登记申请人自己弄虚作假而登记机关已经

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二是因为登记机关自己的原因

造成的。前者登记机关不应承担责任，应由弄虚作

假的申请人承担责任。但是该条也应与第十二条登

记机关的职责联系起来，即登记机关如果尽到了第

十二条规定的职责，其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２）登记错误是指除了登记申请人弄虚作假，
登记机关尽到了审查职责之外的情况，都属于登记

错误，如工作人员严重的失职，或者与一方利害关系

人勾结等等。这种责任对登记机关来说不是一种严

格责任，仍然是过错责任。此处不使用“登记过错”

一词，是因为“过错”的标准很多，适用起来容易引

发争议。在实践中，大多数错误是因为当事人自己

弄虚作假造成的，所以，目前的这种表述并没有加重

登记机关的责任。

（３）登记机关的责任不是补充责任而是单独责
任。补充责任是指先由造成登记错误的人承担责

任，再由登记机构承担责任。单独责任是指由登记

机构负责。笔者认为，登记机关的责任是单独责任，

因为对受害人而言，受害人没有一个先后顺序的要

求，可以直接起诉登记机构。登记机构承担的赔偿

责任既不是完全的民事赔偿，也不是完全的国家赔

偿。因为目前的登记机关虽然是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人员基本上还是公务员编制，依靠财政拨款，如

果实行完全的民事赔偿责任的话，其无法承担；如实

行完全的国家赔偿的话，受害人的补救是非常有限

的。因此采取模糊做法，由法官在实践中进行裁量。

有时可以通过设立赔偿基金的方式，实施有限制赔

偿，实现向民事赔偿的过渡。

（４）登记机构承担责任之后的追偿权利。登记
机构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后，依法可以向造成错

误的人员进行追偿。但是，究竟查验真实性到何种

程度确实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举例如下：

案例一：登记权利人的女儿带着某人到登记机

关，声称是她的父亲（与她来办手续的这个人，和他

父亲长相像似、年龄相仿，是她从劳动力市场上花

１００元钱雇来的，而且她伪造了一个身份证，证明她
带来的这个人就是其父亲），说她父亲愿意将房产

登记在她的名下（她父亲为登记的房产所有人），登

记机关查验身份证后为其办理了登记过户手续。后

来，她父亲得知此事，找到登记机关，称她女儿做的

这一些都是假的，要求把登记再变更回来。但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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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已经将其房产卖给他人。本案引发了相关争议，

问题在于登记机关是否有义务审查身份证的真伪。

笔者认为，如果通过一般的检验程序，尽到一个必要

的检察程序就能发现身份证是假的而没有发现，则

登记机关当然是有过错的；但在本案中登记机关尽

到了严格审查的义务，没有辩认出身份证是假的并

给予了变更登记，则不能认为登记机关有过错。

案例二：２００４年３月，某饲料厂（个体）与某开
发公司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经

在公证处予以公证，涉案土地的交易价格由有资质

的土地评估机构评估后经市国土资源局确认，依法

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剩余年期限的土地使用权过

户手续，并经市政府登记确认和予以发证。２００６年
４月因其他案件法院查明，饲料厂已于２００２年被注
销。２００７年５月，苗木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
市政府发证侵犯其土地使用权为由，请求撤销市政

府为开发公司颁发的土地证书。区法院一审枉法判

决撤销了该土地证书。饲料厂于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０日
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证书号为历城国用

（２００１）字第０５５。该证书已于２００１年另一事诉讼
案件中当庭质证，并已经（２００１）历民初字第 １２０９
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有效证据。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６日
饲料厂与海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使

用权转让契约。该契约于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９日经区公
证处公证认定合法有效，公证号为（２００４）济市中证
经字第１５号。双方转让的价格经由法定资质的华
典章房地产评估策划有限公司认定符合有关法律和

政策规定。在此基础上双方向市国土资源局提出转

让受让土地使用权的申请后填写了国有土地使用权

转让申请审批表。经区国土局初审又经市国土局地

籍处复审，均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转让受让条件，报

经局领导签批后为双方办理了转让手续。海鑫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４年４月提出了土地登记的
申请。由于该宗土地系整宗转让且用途不变四邻位

置原封不动，经区国土局和市局审查后报市政府同

意将土地使用者饲料厂变更为海鑫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并为其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证号为国

用（２００４）第０５００１２７。由此足以看出，市政府之发
证行为认定事实清楚、依据证据确实充分无可厚非。

龙山饲料厂是个体工商户，２００６年法院查明饲料厂
已于２００２年被注销，但举办人处置饲料厂名下的土
地使用权于法有据，虽不应以原饲料厂的名义为之，

但由于土地使用证的记载是饲料厂，土地登记资料

真实，对于公章与企业是否被注销应由工商主管机

关管理的事项市政府没有审查的义务，况且国家公

证机关已经公证、税务机关已经审查征税，故原审法

院以“被告在第三人提出变更登记申请的情形下，

对原登记单位的身份未尽到审查义务”的观点而认

定政府发证行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是缺乏法

律依据的。根据行政法理论公证、征税均属行政行

为，即使是违法和不当在没有被有权机关撤销的前

提下仍然是合法有效的。

总之，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土地（不

动产）登记机关审查义务责任既不是完全的实质审

查，也不是完全的形式审查，而是以形式审查为主，

实质审查为辅的一种模式。登记机关的责任既不是

完全的补充责任也不是完全的是单独责任，原则上

应是过错责任而不是严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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